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双飞无油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确认

及 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核查意见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双飞

无油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飞集团”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 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 年 12 月修订）》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双飞集团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4年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况 

双飞无油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双飞集团”)为更好地

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公司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内子公司基于日常经营需要拟与成都茂晟滑动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茂

晟”）及其关联公司四川鸿源鑫轴承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宏源鑫”）发

生采购、销售商品等日常经营相关的交易，关联交易总额预计不超过 2100 万元。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金华市双飞程凯合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飞程凯”）

与金华市程凯合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程凯”）共用水电表，预计双飞

程凯将基于实际水电费发生额为金华程凯代付水电费，关联交易总额预计不超过 

350 万元。 

公司于 2024年 4月 17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五次会议，分别审议了《关于确认 2023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和《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

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 月修订）》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发行人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3年度预计发生额

（不含税） 

2023年度实际发生额（不

含税） 

成都茂晟 

采购轴瓦、零星材料等 600 494.04 

销售商品 800 738.98 

接受财务资助
注 3 500 445.98 

四川鸿源鑫轴承材

料有限公司
注 1 

采购商品 200 13.63 

销售商品 500 290.34 

金华程凯 
代付水电费 350 270.36 

接受财务资助
注 2 1000 200 

注 1 ：成都茂晟曾持有四川鸿源鑫轴承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已于 2022 年 10 月

17 日转让股权并不再持股。公司统计的双方交易额系截止 2023 年 10 月止的实际交易额。 

注 2：2023 年期初金华程凯向双飞程凯提供财务资助 300 万元，2023 年内双飞程凯已

归还金华程凯 100 万元，故截至 2023 年期末金华程凯向双飞程凯提供的财务资助金额为 200

万元。 

注 3：2023 年期初成都茂晟向四川双飞虹提供财务资助 400 万元，2023 年内成都茂晟

增加资助款 45.98 万元，故截至 2023 年期末成都茂晟向四川双飞虹提供的财务资助金额为

445.98 万元。  

三、预计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方 具体交易内容 

2024 年度预

计发生不含

税交易金额 

2024年初至董事会

通知日累计发生不

含税交易金额 

上年度发生

不含税交易

金额 

向关联方采

购商品 
成都茂晟 

采购轴瓦、零星材

料等 
200 0 494.04 

向关联方销

售商品 
成都茂晟 销售轴瓦等产品 200 0 738.98 

代关联方支

付水电费 
金华程凯 代付水电费 50 0.56 270.36 

四、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成都茂晟滑动轴承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成都茂晟滑动轴承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2MA6CT6AG8Q 



（3）住所：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柏合镇)翠柏路 168 号 

（4）法定代表人：魏晋金 

（5）注册资本：3688 万元人民币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7）成立日期：2017-06-27 

（8）经营范围：制造、销售:轴承、轴承材料、汽车零部件及配件(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

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成都易天泽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688 100.00 

（10）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和经

营数据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科目 2023年12月31日 

总资产 9,699.52 

净资产 3,945.72 

主营业务收入 5,687.91 

净利润 14.81 

（11）与公司关联关系：双飞集团持股四川双飞虹 66%股份，成都茂晟持股

四川双飞虹 34%股份，本次四川双飞虹向成都茂晟销售轴瓦等产品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 月修订）》的相关规定，成都茂晟认定

为公司关联方，公司与其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12）履约能力介绍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日常交易中能够正常履行合同约定，具有良好的

履约能力，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经查询，成都茂晟未被列入失信执行

人名单。 



2、金华市程凯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金华市程凯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022549911159 

（3）住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环城西路 1490 号 

（4）法定代表人：郑明洪 

（5）注册资本：300 万元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7）成立日期：1997 年 08 月 06 日 

（8）经营范围：铜基合金粉末及粉末冶金配件、轴瓦型材、轴瓦、轴承、

衬套、侧板、磷铜合金的制造、销售。建筑用石加工、销售。装饰材料销售（除

危险化学品）。 

（9）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郑明洪 126.00 42.00 

郑国凯 120.00 40.00 

郑晨蔚 54.00 18.00 

合计 300.00 100.00 

双飞程凯控股股东系双飞集团，实际控制人系周引春及顾美娟夫妇。 

（10）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和经

营数据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科目 2023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1,210.63 

净资产 5,975.40 

主营业务收入 223.21 

净利润 -1,247.32 



（11）与公司关联关系：双飞集团持股双飞程凯 80%股权，金华程凯持有双

飞程凯 20%股权，本次金华程凯向双飞程凯代关联方支付水电费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 月修订）》的相关规定，金华程凯认定为

公司关联方，公司与其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12）履约能力介绍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日常交易中能够正常履行合同约定，具有良好的

履约能力，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经查询，金华程凯未被列入失信执行

人名单。 

五、交易内容及交易的定价政策 

1、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系按照公平、公正、有偿、自愿的市场原则，交易价格公允，

交易条件平等，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同类交易的价格，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

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

行为。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与关联方将根据日常经营的实际需求签订相

关协议，协议将约定双方交易内容、定价方式、付款安排、权利义务等。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上述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行为，符合公司生产经营

和持续发展的需要。 

2、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客观公平、平等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3、公司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具备独立完整的体系，关

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

方形成依赖。 



七、本次交易履行的内部程序 

（一）董事会 

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3 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均系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必须，

具有合理性及必要性。该等关联交易均以市场公允价格或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

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2024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预计与关联方所发生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正常生产经营所

需，相关交易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有利于维护交易双方的利益，亦没有损害中小

股东的利益。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也

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二）监事会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依据公平交易的原则，价

格公允、合理，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 2023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八、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4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12月修订）》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以上交易遵循客观公平、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不会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此页无正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双飞无油轴承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核查意见》之

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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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4 月 19 日 

 


